
电子与通信工程     

代码：085208 

一、培养目标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电子信息、通信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

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

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二）掌握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在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

立从事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注重能力的提高，包括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招生对象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的考生可以是应届或往届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同时获得学士学位，

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工作年限不受限制。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需要全脱产学习，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请延

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年限

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四、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工程设计训练和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课程学习安排在第 1、2 学期，主要在校内完成，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为 31 个，实行多学科



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与实践环节要紧密衔接；  

工程设计训练安排在第 3、4 学期，主要在校内完成，所完成的成果将作为硕士论文的主要

内容； 

工程实践累计不少于 12 个月，一般安排在第 5、6 学期实习、实践可以在实习单位完成，

并完成设计报告。 

五、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六、专业实践 

1 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至少要获得 6 个实践学分，专业实践不合格者或未修满规定学分者

不得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2 专业实践安排在第 5、6 学期； 

3 实践的形式可以是科研实践、工程实践，可通过参加各培养单位所设实践基地项目或参与

导师课题项目以及其它形式的专业实践，以工程设计和实际应用项目为主。 

七、学位论文 

硕士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在导师及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

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一般要用至少一年的时间。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

研究、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论文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体现作者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

性、实用性。 

硕士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要求。引用别人的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利用合作者的思想和研



究成果时，要加附注。 

为保证硕士论文质量，导师和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预答辩、答辩

等几个关键环节。研究生每月至少向导师（或指导小组）汇报一次论文研究的进展情况。 

（一）论文开题 

硕士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本课题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攻方向及预期目标，确定技术路线，认真做好选题和开

题报告。确定研究课题和作开题报告，须经导师审核同意，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应

由培养单位组织公开进行。  

（二）预答辩 

预答辩是对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正式审核之前，所在培养单位和导师对即将毕业硕士生的学

位论文所做的最后一次自我把关。其主要目的是对该学位论文是否已经达到本学科对硕士学位论

文的水平要求进行自我诊断，尤其是对该学位论文的论据(包括实验、计算、模拟等结果及有关

引用情况)的真伪、可靠性等进行甄别和把关。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应由导师主持，指导小组成

员和本学科专家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校内外其他专家参加。 

（三）论文评阅 

论文完成后，除学校随机抽取的部分外审盲评外，根据《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的相关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评阅人要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

格。评审结果为及格及以下的，不允许参加答辩，延期时间一般为半年或一年，延期时间根据评

审意见确定。评审仍不通过的，做退学处理。 

（四）论文答辩 

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学位论文完成后，须经导师审核同意，方可申请答辩。由学院

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并报研究生院同意后，进行答辩。有关要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

作规定》。答辩不通过的，可延期半年或一年重新组织答辩，仍不通过的，做退学处理。有关要

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